


承  诺  书
（适用于申请专职律师执业）

申请人：       ，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 
本人知悉申请专职律师执业所依据的法律法规。现就申请专职律师执业作出下列承诺：
（一）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专职律师执业条件；
（二）所填写和提交的材料真实、准确；
（三）所有本人签名都由本人亲自签署；
（四）申请人已与原工作单位终止（解除）聘用或人事关系（该情形不包括申请人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所形成的人事关系）；
（五）申请人现无其他职业。
上述承诺如有虚假，由本人承担被许可机关撤销原准予执业的决定、注销律师执业证书及其他因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。
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（本人签名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期：

